
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 年 12 月 08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金如意 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金如意 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588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 年 12 月 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联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申购起始日 2025 年 12 月 09 日 



赎回起始日 2025 年 12 月 09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 年 12 月 09 日 

注：投资者范围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

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

资人。 

2．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第一个运作期指基金份额申购确认

日（对于基金合同生效后申购的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

金份额申购申请日满 3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即第一个运作

期到期日）止。第二个运作期指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的次一

工作日起，至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

满 6 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即第二个运作期到期日）止。以

此类推。 

对于投资者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前持有的原国联

金如意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

期起始日为原登记机构确认投资者持有该资产管理计划份

额之日。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在其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

持有人可就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如该到期日为非工作

日或该日历月实际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未申请赎回，则自



该运作期到期日下一工作日起该基金份额进入下一个运作

期。 

投资者可在国联金如意 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在每份基金份额的每

个运作期到期日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

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

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 申购金额限制 

申购以金额申请。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每个基金交易账

户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1 元人民币，单笔追加申购最低金额

为 1元人民币；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时，

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1元人民币。其他销售机构每个基金交

易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1元人民币，其他销售机构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3.2 申购费率 

本基金分为 A类基金份额和 C类基金份额。其中：A 类基

金份额收取申购费，并不再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

务费；C 类基金份额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不收取申购费。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用，申

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

费率越低。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单笔分

别计算。具体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单笔申购金额（含申购费，M） 申购费率 

M＜100 万元 0.40%  

100 万元≤M＜500 万元 0.20%  

M≥500 万元 1000 元/笔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由申购该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

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3.3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调整

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



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

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

同约定且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

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

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

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账户中持有的全部或部分份额赎回，持有

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0.01 份，持有

人全额赎回时不受此限制。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采用 3个月滚动持有的运作方式，投资者持有满

3 个月后赎回不收取赎回费用。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调整

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



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

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

同约定且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

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

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

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用。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5.1 定投业务规则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投计划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及固定的投资金额（即申购金额），每期申购金额不得低

于人民币 1元。各销售机构的定投金额起点详见其有关规定。 

在今后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各销售机构对最低定投金额

的规定发生变化的，适用各销售机构的最新规定。 

5.2 定投费率 

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费率、

计费方式相同。 

5.3 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T＋1工

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



认查询和赎回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 

6．基金销售机构 

6.1 场外销售机构 

6.1.1 直销机构 

（1）名称：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 3086 号

大百汇广场 31 层 02-04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208 号玖安广场

A 座 11 层   

法定代表人：王瑶   

邮政编码：100011   

电话：010-56517002、010-56517003   

传真：010-64345889、010-84568832   

邮箱：zhixiao@glfund.com   

联系人：巩京博、秦夏禹   

网址：www.glfund.com   

（2）名称：微信服务号“国联基金”   

投资者可以通过微信服务号“国联基金”办理业务，具

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或微信

服务号查询。  

6.1.2 场外非直销机构 

A 类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1)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36 号深

圳新一代产业园 2 栋 3401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 号富卓大厦 1

6 层 

法定代表人：张斌 

客服电话：400-066-1199 

2)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号院西区 4号楼 1层

103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西区 4 号

楼 

法定代表人：盛超 

客服电话：95055-4 

3)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95021 

4)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 6211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18 号鄂尔多斯



国际大厦 903～906 室 

法定代表人：陶怡 

电话：021-20613999 

联系人：张茹 

客服电话：400-700-9665 

5)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 号 3

幢 5 层 599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69 号间 9 号楼

小邮局 

法定代表人：王珺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95188-8 

6)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1号 903 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路 18 号同花顺

大楼 

法定代表人：吴强 

客服电话：4008773772 

7)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 号 



法定代表人：钱燕飞 

客服电话：95177 

8)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 667 弄 107 号 201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杨高南

路 799 号 3号楼 9 楼 

法定代表人：周欣 

客服电话：4001019301/95193 

9)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1500 号 8 层

M 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3 号 8楼 

法定代表人：简梦雯 

电话：021-51327185 

联系人：徐亚丹 

客服电话：400-799-1888 

10)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 1088 号 7 层

（实际楼层 6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法定代表人：陈祎彬 

电话：021-20665952 



联系人：宁博宇 

客服电话：4008219031 

11)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91 号 1608、1609、1610

办公 

办公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91 号 1608、1609、1

610 办公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12)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 A 座 1

7 楼 1704 室 

法定代表人：TEOWEEHOWE 

电话：0755-89460500 

联系人：陈广浩 

客服电话：400-684-0500 

13)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6 号(写字楼)1 号楼 4 层 1

-7-2 



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

街 18 号院京东集团总部 A 座 17 层 

法定代表人：邹保威 

客服电话：95118 

1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

中心 A 座 16-20 层 

法定代表人：顾伟 

客服电话：95376 

15)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 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顾伟 

客服电话：95570 

16)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 10 栋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戴彦 

电话：021-23586603 

联系人：付佳 

客服电话：95357 



C 类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1)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36 号深

圳新一代产业园 2 栋 3401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 号富卓大厦 1

6 层 

法定代表人：张斌 

客服电话：400-066-1199 

2)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号院西区 4号楼 1层

103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西区 4 号

楼 

法定代表人：盛超 

客服电话：95055-4 

3)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95021 

4)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 6211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18 号鄂尔多斯

国际大厦 903～906 室 

法定代表人：陶怡 

电话：021-20613999 

联系人：张茹 

客服电话：400-700-9665 

5)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 号 3

幢 5 层 599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69 号间 9 号楼

小邮局 

法定代表人：王珺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95188-8 

6)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1号 903 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路 18 号同花顺

大楼 

法定代表人：吴强 

客服电话：4008773772 

7)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5 号 

法定代表人：钱燕飞 

客服电话：95177 

8)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 667 弄 107 号 201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杨高南

路 799 号 3号楼 9 楼 

法定代表人：周欣 

客服电话：4001019301/95193 

9)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1500 号 8 层

M 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3 号 8楼 

法定代表人：简梦雯 

电话：021-51327185 

联系人：徐亚丹 

客服电话：400-799-1888 

10)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 1088 号 7 层

（实际楼层 6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 

法定代表人：陈祎彬 



电话：021-20665952 

联系人：宁博宇 

客服电话：4008219031 

11)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91 号 1608、1609、1610

办公 

办公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 91 号 1608、1609、1

610 办公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12)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 A 座 1

7 楼 1704 室 

法定代表人：TEOWEEHOWE 

电话：0755-89460500 

联系人：陈广浩 

客服电话：400-684-0500 

13)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6 号(写字楼)1 号楼 4 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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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

街 18 号院京东集团总部 A 座 17 层 

法定代表人：邹保威 

客服电话：95118 

1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

中心 A 座 16-20 层 

法定代表人：顾伟 

客服电话：95376 

15)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 8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顾伟 

客服电话：95570 

16)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 10 栋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戴彦 

电话：021-23586603 

联系人：付佳 



客服电话：95357 

17）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中华路 26 号 

法定代表人：葛仁余 

客服电话：95319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增加、更换其他机

构销售本基金，并在管理人网站上公示。 

6.2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无场内销售机构。 

6.3 各销售机构办理申购、赎回、定投业务的具体网点、

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参照各销

售机构的规定。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

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

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投业务

事项予以说明，上述业务的办理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为

准。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

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

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 日内（包括该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

进行确认。T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 T+2 日后（包

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

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立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

金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

生效，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申购、

赎回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赎

回申请及申购、赎回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并

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登记机构的确认而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允许的范围内，基金管理人可对

上述业务办理时间和程序进行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于调整

实施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官方网站(www.glfund.com)

或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160-6000 或 010-5651

7299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投

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08 日  


